
解釋字號 釋字第54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1年05⽉31⽇

解釋爭點 院2810號就訴願為無實益之解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本院院字第⼆八⼀０號解釋：「依考試法舉⾏之考試，對於

應考資格體格試驗，或檢覈經決定不及格者，此項決定，⾃屬⾏

政處分。其處分違法或不當者，依訴願法第⼀條之規定，應考⼈

得提起訴願。惟為訴願決定時，已屬無法補救者，其訴願為無實

益，應不受理，依訴願法第七條應予駁回。」旨在闡釋提起⾏政

爭訟，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，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，倘

對於當事⼈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，縱經審議或審判之結

果，亦無從補救，或無法回復其法律上之地位或其他利益者，即

無進⾏爭訟⽽為實質審查之實益。惟所謂被侵害之權利或利益，

經審議或審判結果，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者，並不包括依國家制

度設計，性質上屬於重複發⽣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，⼈⺠因參與

或分享，得反覆⾏使之情形。是⼈⺠申請為公職⼈員選舉候選⼈

時，因主管機關認其資格與規定不合，⽽予以核駁，申請⼈不服

提起⾏政爭訟，雖選舉已辦理完畢，但⼈⺠之被選舉權，既為憲

法所保障，且性質上得反覆⾏使，若該項選舉制度繼續存在，則

審議或審判結果對其參與另次選舉成為候選⼈資格之權利仍具實

益者，並非無權利保護必要者可比，此類訴訟相關法院⾃應予以

受理，本院上開解釋，應予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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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依憲法規定有應考試、服公職之權。其中應考試之權，

係指具備⼀定資格之⼈⺠有報考國家所舉辦公務⼈員任⽤資格暨

專⾨職業及技術⼈員執業資格考試之權利；服公職之權，則指⼈

⺠享有擔任依法進⽤或選舉產⽣之各種公職、貢獻能⼒服務公眾

之權利。⼈⺠倘主張上開權利遭受公權⼒之侵害，⾃應許其提起

爭訟，由法院依法審判，⽅符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。

　　本院院字第⼆八⼀０號解釋：「依考試法舉⾏之考試，對於

應考資格體格試驗，或檢覈經決定不及格者，此項決定，⾃屬⾏

政處分。其處分違法或不當者，依訴願法第⼀條之規定，應考⼈

得提起訴願。惟為訴願決定時，已屬無法補救者，其訴願為無實

益，應不受理，依訴願法第七條應予駁回。」旨在闡釋提起⾏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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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訟，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，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，倘

對於當事⼈被侵害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，縱經審議或審判結果，

亦無從補救，或無法回復其法律上之地位或其他利益者，即無進

⾏爭訟⽽為實質審查之實益。惟所謂被侵害之權利或利益，經審

議或審判結果，無從補救或無法回復者，並不包括依國家制度設

計，性質上屬於重複發⽣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，諸如參加選舉、

考試等，⼈⺠因參與或分享，得反覆⾏使之情形。是當事⼈所提

出之爭訟事件，縱因時間之經過，無從回復權利被侵害前之狀

態，然基於合理之期待，未來仍有同類情事發⽣之可能時，即非

無權利保護必要，⾃應予以救濟，以保障其權益。⼈⺠申請為公

職⼈員選舉候選⼈，因主管機關認其資格與規定不合⽽予核駁處

分，申請⼈不服⽽提起⾏政爭訟時，雖選舉已辦理完畢，但其經

由選舉⽽擔任公職乃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且性質上得反覆⾏使，

除非該項選舉已不復存在，則審議或審判結果對其參與另次選舉

成為候選⼈資格之權利仍具實益，並非無權利保護必要者可比。

受理爭訟之該管機關或法院，仍應為實質審查，若原處分對申請

⼈參選資格認定有違法或不當情事，應撤銷原處分或訴願決定，

俾其後申請為同類選舉時，不致再遭核駁處分。

　　⾄本件聲請⼈認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⼆

款規定，以及⾏政院暨所屬各⾏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⼗三條第⼀項規定，有違憲疑義部分，因非確定終局裁判所適

⽤之法令，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

定，應不予受理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副院⻑　城仲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　林永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施文森　陳計男　曾華松　董翔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慧英　戴東雄　蘇俊雄　黃越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謝在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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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46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彭○豪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條(36.01.0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684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683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&ldate=19470101


 ⾏政

院暨所屬各⾏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3條第1項

憲法第18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院字第2810號解釋

訴願法第1條、第7條(89.06.14)

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第35條第1項第2款(91.01.25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聲請⼈彭０豪於⺠國八⼗七年⼗⽉⼆⼗⼀⽇向桃園縣選舉委員

會申請登記為第四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⼈時，因仍具有在學學⽣

⾝分，經桃園縣選舉委員會以聲請⼈係學⽣為由，依公職⼈員選

舉罷免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規定，拒絕受理登記。聲請

⼈不服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均遭駁回確定，遂認⾏政

法院八⼗九年度判字第⼀三五六號判決所適⽤之司法院院字第⼆

八⼀０號解釋及公職⼈員選舉罷免法第三⼗五條第⼀項第⼆款有

違反憲法第七條、第⼗六條、第⼗七條、第⼗八條、第⼆⼗三條

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

聲請解釋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81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562&ldate=2000061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996&ldate=200201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90798&no=5&ldate=19930203



